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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寫作原則

◦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，並加具標點符號(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規定)。
★簡:文句少而意義足(用較少的字句，使對方能充分了解)
★淺:不用奇字、僻典(不濫用典故、深奧難懂的字句)
★明:主旨明確，訴求的主題能讓⼈⼀⽬了然(不要含糊不清)
★確:時間、數字須精確(用語肯定，主題的訴求不含糊籠統)

◦公文基本要求(行政機關公文製作表解)：
1.正確 2.清晰 3.簡明 4.迅述 5.整潔 6.⼀致 7.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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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寫作原則
◦公文寫作要領
⼀、清楚⾏文系統(即發文機關與受文者之關係）

上行文、下行文、平行文、斜行文 (詳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)
二、瞭解公文結構（即主旨、說明、辦法或擬辦）
三、熟悉公文用語(如稱謂語、期望語、目的語)
四、使用法律統⼀用字(詳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)
五、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
(詳行政院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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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

由於不同個案，當須有不同解決方案，從⽽須隨每⼀案
情之不同，製作與撰寫各種不同類型之公文。
雖然案情或類型不同，但卻須依公文程式條例、文書處
理手冊或各機關自訂之文書作業規範所定之法定程序與
格式來撰擬製作，才能夠順遂圓滿達成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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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結構
◦公文結構(三段式)：
1.主旨(做何事)(函、簽)：起首語＋本案主要意旨＋期望語
文字具體扼要、不分段⼀項完成。
2.說明(為何做)(函、簽)：
引據+申述+歸結(敘述事實來源經過或理由)
事實+原因+結果

3.辦法(如何做)(函、書函)或擬辦(簽)：
辦法(函、書函)--較少用到。
擬辦(簽)--提出具體作法，供⻑官核定裁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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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○○○○○○ 函

地址：00000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聯絡人：○○○
聯絡電話：00-0000000轉0000  
傳真電話：00-0000000  
電子信箱：0000@000.edu.tw

受文者：○○○○○○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00000000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主旨：起首語＋本案主要意旨（一案）＋期望語（不必挪空）（字數不可超過50-60個字）。
說明：

一、（寫引述或引敘語－寫出辦理本案之原因或來源－係依據來函、法令、計畫、會議決議、簽陳、前案、理論、研究結果、媒體報導、電話
紀錄…等；如無前述則寫事實，即現況描述－就本案之事實、來源、理由、經過等作詳細之敘述）。

二、分段式論證法，（引據＋申述＋歸結）（引據－法規條文或函釋之內容，以節引為佳；申述－就本案情況詳加分析與論述；歸結－發文
機關見解）。

二、分段式因果關係法（事實＋原因＋結果）現況描述＋分析源因＋發文機關見解
三、如欲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其配合方法。
四、如有附件時列於說明最後一項，並應列明附件之名稱及數量。

辦法：（向受文者提出具體要求或作法）以行政三聯制法＝計畫＋執行＋考核為例
一、計畫（成立○○組織＋訂定○○計畫）
二、執行（如何加強訓練）
三、執行（如何擴大宣導）
四、考核（如何稽考、獎懲方法）

正本：○○○○○○
副本：○○○○○○
○長 ○○○（上行函－蓋職章；平行函、下行函－蓋簽字章）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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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臺端、新臺幣 台端、新台幣 不用簡字

請查照 請 查照

公文一律取消空格（依行
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
字1040127907號函示，公
文之期望、目的及稱謂用
語，均無須挪抬空格）

檢陳…，請鑒核。 檢送…，請鑒核。
對上級如機關首長及教育
部用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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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檢送…，請查照。
檢送…，請鑒核。
檢送…，請查收。

平行、下行機關用

依鈞部 依據鈞部

「教育部」為直屬上級機關，函復說明
依鈞部…辦理，若依據教育部函示，行
文第三方，則依據教育部…辦理。
若受文者為「教育部國教署、體育署、
青年署或所屬各司」非上級機關，應用
依據。

依據大院、大部 依據鈞院、鈞部
非隸屬之上級機關（如監察院、科技部、
法務部）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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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依據貴院 依據大部
回復「法務部司法官學
院」之來文

依據貴單位 依貴單位
平行、下行機關，通用
「依據」。

依據 依
依據貴我雙方簽約、合
約書辦理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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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函請貴單位 函請貴府、局、署單位

受文者有多個機關或單位時，
且名稱屬於不同府、局、處等，
建議統一以貴單位稱之，以免
與實際不符。如受文者有臺南
市政府、勞工局、家扶中心

復貴署108年10月18日
〇〇字第10800123號 覆貴署〇〇字第10800123號 回復或依據來文應包含完整日

期及文號

本校〇〇系
本校〇〇中心

本系
本中心

各單位以「南臺科技大學」發
文，非以本單位自稱，應自稱
本校〇〇系/中心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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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活動地點：本校〇〇大樓〇
〇演講廳

活動地點：南臺科技大學
〇〇大樓〇〇演講廳

陳述內文以本校自稱，不需
全稱，除非引述或專有名詞
如「南臺科技大學〇〇〇〇
辦法」

活動時間：13時至14時30分 活動時間：下午13：00-14：
00

中式書寫為時、分，13時實
際指下午1時。

110年3月5日 110年03月05日
或110/3/5

公文函稿內之日期，前面不
用填寫0，不以斜線表示年月
日，亦不以西元格式2022年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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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檢送…1份（1件、1紙、1冊、
1片）

檢送（乙份、乙件、一紙、
乙冊、一片）

件數、數量用阿拉伯數字

有關…一案 乙案、1案 係陳述本案，而非指件數1
案、2案之數字

計畫書 計劃書
名詞無需刀字邊，動詞用
計劃、企劃、規劃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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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檢送…紀錄1份 檢送…記錄1份 名詞用糸部，動詞用言部。

身分/身分證 身份證 身分沒有人字邊

周圍、四周、周知 週圍、四週、週知 一週、週年有辶字邊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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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格式 不適當格式 說明

布置、宣布 佈置、宣佈 佈道、傳佈有人字邊

於本校三連堂辦理… 假本校三連堂辦理…
假：借用之意，指非本校
所屬場地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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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

起首語
（指公文起首所
用之發語詞）

查、謹查、有關、關於、
茲

通用。

制定、訂定、修正、廢止
公布法律、發布
命令用。

特任、特派、任命、派
茲派、茲聘、茲敦聘、僱

任用人員用。

具有動詞屬性之起
首語，敘述時一律
置 於 句 子 前 ， 如
「特任○○○為總
統 府 秘 書 長 」 、
「茲敦聘○○○為
本校○○○委員」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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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

稱謂語
（指對受
文者稱呼
或自稱用
語）

鈞府、鈞長、鈞座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對上級用。 直接稱謂時用。
書寫本類別之稱謂
語時，對上級、平
行及人民團體均應
於其左空一格（挪
抬）以示互重。

大院、大部、大局、大
處

對無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用（例如：對立
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用）。

貴局、貴處、貴公司 對下級、平行（無隸屬關係者）及對人民
團體用。

臺端、先生、女士、君 對屬員、或人民。

本 自稱。

該、職稱 機關名稱如一再提及可稱「該」，例如
「該局」。
對職員則稱「該員」或「職稱」

間接稱謂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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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引述語
（引據其他機關或受文
者來文時之用語）

依、奉 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用。

依據 引敘平行、下級機關、屬員或人
民來文時用。

……奉悉。 回復上級機關來文或首長公文，
於引敘完畢時用。

……敬悉。 回復平行機關來文，於引敘完畢
時用。

……已悉。 回復下級機關公文，於引敘完畢
時用。

復（機關名稱）……函 於復文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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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引述語
（引據其他機關或受文
者來文時之用語）

依據（機關名稱）……辦理。
依鈞部…….辦理。

於告知辦理之依據時用。
學校對上級機關（教育部）
適用

（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
別）……諒蒙鈞察。

對上級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。

（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
別）……諒達。

對平行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。

（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
別）……計達。

對下級機關發文後續函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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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經辦語
（案情處理過程之聯繫用）

遵經、遵即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。

業經、經已、均經、迭經、
旋經、嗣經

通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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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准駁語
（於審核或答復受
文者請求時之用語）

應予照准、准予照辦、准予備查
應予不准、應予駁回、未便照准
礙難照准、應從緩議

對下級機關用。

如擬、如擬辦理
可照准、准如所請、應從緩議

決行人員批核公文用。

敬表同意、同意照辦
不能同意辦理、無法照辦
礙難同意、歉難同意

對平行機關或人民團體
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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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除外語
（處理案件之除外用語）

除……外
除……及……外

通用。

請示語
（請問、請教之衡量用語）

是否可行
是否有當
可否之處

通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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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

期望及目的語
（對受文者表
達行文之期望
或目的之用語）

請鑒核
請核示
請鑒詧
請核備
請備查

請上級機關或首
長查核、指示使
用。

鑒核－報核案件
核示－請示案件
鑒詧－僅供瞭解
核備－核備案件

請查照、請辦理惠復
請查明惠復、請查照轉知

請平行機關知悉
辦理時用。

請查照、請照辦、請辦理
見復
請查明見復、請查照轉知

請下級機關知悉
辦理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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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

抄送語

抄陳
抄送
抄發

對上級機關用。
對平行機關用。
對下級機關用。

有副本或抄件時用。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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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

附送語
（致送資料、文件

之用語）

附陳、檢陳 對上級附送附件時
用。

亦可當成起首語

檢送、檢附、附送、
附

對平行或下級機關
附送附件



公文用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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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

結束語
（全文之總結用語）

謹呈
謹陳、敬陳
此致

對總統簽之文末用。
於簽之文末用。
於便箋之文末用。



簽的種類
大簽（按標準規格書寫：主旨、說明、擬辦）

凡案情較重要與複雜或因業務需要而主動簽辦案件，須用標準規格即簽之制式用紙來簽辦。

○大簽種類：

◎內簽（內部單位簽辦案件給⻑官之「簽」）

◎外簽（下級機關之⾸⻑對其上級機關⾸⻑的「簽」）

小簽

凡案情較簡單之案件，不使用制式用紙，直接於來文第1頁空白角落處（又稱角簽），以
條列式或敘述式簽辦處理意見。大部分以條列式為原則；如無角落可供簽註，則以空白之
A4空白紙來簽註（又稱便簽）。

【※⼀般存參或案情簡單之文件，得於原件文中空白處簽擬，並確遵由上⽽下、由左⽽右之
簽署原則，且注意預留適當空間，作為會辦其他單位及⻑官批⽰時使⽤。（105.5.26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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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簽之種類

便簽：凡簽擬意見無法於來文中空白處撰擬時，可使用A4空
白紙以「便簽」簽擬後，置於來文之上，訂妥並加蓋騎職名章
後送判行。或於簡單案情之簽擬、內部單位間之洽商與回復或
受會意見之表⽰時使⽤。
角簽：⼀般存參(存查、副本)或案情簡單之文件，直接於來文
第1頁或最後1頁空白角落處，以條列式或敘述式簽擬處理意見。
簡簽：凡簽擬意見無法於來文中空白處撰擬時，可使用「簡
簽表」簽擬後，置於來文之上加蓋職名章後送判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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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呈撰擬注意事項
1.簽之撰擬應避免冗⻑，力求簡明扼要，文字內容應讓核閱主
管容易瞭解，惟應避免有前後矛盾或交待不清的情況。

2.簽是同仁在職務上就本職業務研提具體意見，簽辦時不可因
主觀或偏見⽽意氣⽤事，語氣不宜模糊兩可。擬辦應具體可
行，不可不做任何建議，以請鈞⻑核⽰等字樣，將責任推給
主管。

3.對未曾處理過之案件宜先進行瞭解或調檔，重要案件應先向
主管請⽰處理原則後再行簽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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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呈撰擬注意事項
4. 簽陳宜簽出事項，包括來文日期字號、案件背景說明、問
題關鍵，法令依據、考量因素、處理意見等。瑣細處理經
過等則無需簽出，如認為需主管了解，宜簡要敘述，併相
關資料以附件陳核。

5.引述有關機關或單位意見(相關規定)，避免全段或全文照錄，
節錄重點（節引）即可。

6.單位間公務洽辦，應以便簽或原文影印分送會簽洽辦為宜，
待收齊彙整後，再綜合意見簽陳送核，不宜以對外正式發文
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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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呈撰擬注意事項
7.簽須會相關單位或單位內之意見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

(1)單位內意見應先統整，再簽請核示；案件涉其他單位權責時，宜先
會商協調請該單位惠示意見，以縮短會簽時間。如屬本單位權責應先
表明單位意見，再知會或請相關單位表示意見。

(2)會辦單位二個以上，應使用「簽稿會核單」，若案件單純僅知會性
質，得免使用。主辦單位應確保會辦單位能依序會章，以維文面整齊。

(3)會辦單位除經該單位主管核章同意外，任何人均不得擅自退件或拒
不會辦，並依專業及職掌簽擬會辦意見，提供承辦單位彙辦或陳請⻑
官核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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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呈撰擬注意事項
(4)各單位辦理會辦案件，受會單位倘有意見，應送回主辦單位綜整後再陳核，
如有爭議時，先進行協調，再將協調結果彙整並表明本單位之立場，重簽後再上
陳⻑官核示。

(5) 承辦人員或核稿人員公差、請假時，應由職務代理人代辦，以免延誤時效。

(6)各級主管批核公文應明確、迅捷，如有任何指示，應明白告知該承辦人重擬、
更改或銷案。

(7)核稿人員對於文稿之機密性、時間性、重要性（金額、數據）或重要關鍵文
字，認為不當而更改時，應於修改處蓋章以示負責。

(8)公文正副本欄位供填列受文機關或人員，如有需說明或請辦理事項，應撰寫
於說明段最後⼀項；另應避免發送不必要的公文副本(尤其是本機關之內部單位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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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呈撰擬注意事項
8. 會辦對象若為單位內同仁，可標⽰「內會 ○○○先生(職稱、女士、
君)」。

9. 簽中所提及之相關檔案、附件、附表..等參考資料，均應隨附，以
利主管查看。若引⽤法令或重要資料，於附件加圈記標⽰。

10.陳核之公文，現行實務上係以「簽、稿、稿之附件、簽之附件、
其他參考資料」之排列順序為原則，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；隨
案存查的附件、隨文寄送的附件，附件要編列序號。簽稿併陳時，
請於「簽」之右下角斜摺（向內摺），以避免主管漏章。

11.參考性質之法規、前案或相關備以核對的資料，則整齊夾附於卷
宗夾左側（核判後交承辦人收執，不必隨文歸檔）。

32



小簽﹙條列式－簡單存查案件﹚之製作要領

⼀、案情來源(如：本案係……)
二、問題關鍵(如：案查……)
三、法令依據(如：查○○法第○條規定……)
四、事實理由(如：經查……)
五、可能產生之作⽤及影響(如：本案……)
六、承辦人意見(如：奉核後……將如何辦理)
七、請求語(如：敬請核⽰、簽請核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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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⼀.函包括有隸屬機關間、同級機關間、不相隸屬機關間、人⺠與機關間相
互使用。依性質可分為上⾏函（有組織法上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
機關有所請示、報告、請求時⽤）、平⾏函（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的機
關互相洽辦、函商、通報、答復時⽤）、下⾏函（有組織法上隸屬關係
之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有所交辦、指示、批復時⽤）及⼈⺠申請函與機
關答復函。

二.函⼀致規定分⼀段式（主旨）、二段式（主旨＋說明）、三段式（主旨
＋說明＋辦法或主旨＋說明＋建議或主旨＋說明＋請求或主旨＋說明＋
核⽰事項或主旨＋說明＋核復事項。新增：主旨＋說明＋公告事項），
其中「主旨」（什麼事？）、「說明」（為什麼？）、「辦法或建議或
請求或核⽰事項或核復事項或公告事項」（怎麼做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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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段要領
分段要領：
1. ⼀段式：即以「主旨」⼀段來完成公文，語氣肯定，具體扼要，
不必分項，正確使⽤標點符號。主旨」是「何事？」，要顯⽰
「何事？」，應包括行文目的及期望，文字以50至60個字完成
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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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二段式：即以「主旨」段（何事？）再加「說明」段（為何？）來完
成⼀件公文。
（1）「說明」段通常列三至五項⽤以敘明「為何？」，其內容包括：
甲.第⼀項為引敘語或引述語（即對本案之來龍去脈作⼀交代）有復
文、轉文、創文，其寫法為：

（甲）復文：復（來文機關○年○月○日字號及文別）。
（⼄）轉文：依（依據、根據）（來文機關○年○月○日字號及文

別）辦理。
（丙）轉文與復文兼有：依（依據、根據）（來文機關○年○月○

日字號及文別）辦理；並兼復（來文機關○年○月○日字號
及文別）。

36



（丁）創文：依憲法或○○法第○條規定辦理。
（戊）創文：本校○年○月○日字號及文別鑒察或鈞察。（第2次行文-上行函

給縣政府）
（己）創文：本校○年○月○日字號及文別諒達或計達。（第2次行文-平行函、

下行函）

（庚）創文：本府○年○月○日字號及文別（續辦）。
（辛）轉文：依本府人事處案陳○○（機關或單位）○年○月○日○函（或便

箋）辦理或依交通部案陳○○部（機關）○年○月○日○函辦理。
（壬）復文：奉交研議或奉鈞院○年○月○日○函辦理。

（癸）復文：准貴會○年○月○日○函申請設立案辦理。
（子）復文：據臺端○年○月○日申請列入低收入戶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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⼄、第二項：依案情用「引據、申述、歸結」（推理式方式表達）。
如無法使用「引據、申述、歸結」時，採用順敘式方式表達，即就
現況說明（事實、來源、法規、理由、原則、前案、經過等作較詳
細之敘述）＋利弊因素分析或事實原因分析＋最後以發函單位見解
之方式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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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.當案情必須就事實、來源、法規、理由、前案、經過等作詳細之敘
述，無法於「主旨」內容納時，用「說明」段分項列舉，並注意因果
與主從關係，整體性列前，細節性列後；每⼀分項的起首字注意不宜
相同【即正確使用按語】，而「另、另查、又、又查、至、至於、惟、
惟查」等文字【即連接詞】不宜作為每⼀分項的起首字，應置於該分
項的中間。
3.三段式：即以「主旨」段（何事？）＋「說明」段（為何？）＋
「辦法、建議、請求、核示（復）事項、公告事項」段（如何？）等
三段，每段都有其屬性及內容，不能重複。「辦法、建議、請求、核
示（復）事項、公告事項」段是向受文者提出具體要求，無法在「主
旨」內簡述時，用本段列舉。製作時文字⻑短不拘，但以能表達完整
意見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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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述各段可簡化為：
（1）⼀段式（主旨）＝起首語＋○○⼀案＋期望語或目的語。（視行文性質使用不同文字：上行－請鑒核，

平行－請查照，下行－請照辦；請辦理見復）
（2）二段式＝（主旨＋說明）：
A.主旨＝起首語＋○○⼀案＋期望語或目的語。
B.說明＝（第⼀項）引述語或引敘語＋（第二項）採用推理式之「引据＋申述＋歸結」或採用順敘之「事實

＋原因＋結果」來說明。
B.說明＝（第⼀項）引述語或引敘語＋（第二項以後）採用「引據＋申述＋歸結」之推理式或按事實、原因、

結果等順敘方式來說明。
B.說明＝本段可分項列舉，並注意因果與主從關係，整體性或原則性列前，細節性或個別性列後。

（3）三段式＝
A.平行函＝（主旨＋說明＋辦法）。
B.上行函＝（主旨＋說明＋辦法）或（主旨＋說明＋建議）或（主旨＋說明＋請求）。
C.下行函＝（主旨＋說明＋辦法）或（主旨＋說明＋核復（⽰）事項或公告事項）。
D.其中「主旨」（何事？）＋「說明」（為何？）＋「辦法」（如何？）。

※三段式之函較不常見，因為具體辦法若需敘述較多時，則以附件方
式為之，若有數項具體辦法時，可於說明段敘明即可，但別忘了要在
主旨處敘明「詳如說明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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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稿之製作方法
簽
為幕僚處理公務表達意見，以供上級瞭解案情，並作出抉
擇之依據。
稿
為擬發公文之草本，撰擬後應依各機關規定程序核判後發
文。
※簽與稿:
—先簽後稿
—簽稿併陳
—以稿代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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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簽後稿
1.簽經核定後再據以辦稿，其簽應按主旨、說明、擬辦三段式辦理，置放順序為
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經核定之簽，置於中間，最上面為文稿
有關政策或重大興革、尚無結論、重要人事，或其他須先行簽請核示之案件，
應先簽准後（其簽應用大簽），再依簽辦准之內容，擬辦公文稿發文。先簽後
稿之案件種類如下:

•有關政策性或重大興革案件。
•牽涉較廣，會商未獲結論案件。
•擬提決策會議討論案件。
•重要人事案件。
•其他性質重要必須先行簽請核定案件。
應於稿面加註「先簽後稿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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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稿併陳
2.案情簡單，可不分段，以條列式便簽辦理，其置放順序為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
辦好之文稿，置於中間，最上面為大簽或便簽，其簽可用大簽或小簽之便簽，
視各機關文化而定。

文稿內容須另作說明或析述，依法准駁而案情特殊，或限期辦理不及先行請示
之案件。此時將簽與文稿同時陳閱，⽅便⻑官瞭解案情，據以判發，以提升公
文效率，稱為簽稿併陳。簽稿併陳之案件種類如下：

•文稿內容須另為說明或對以往處理情形須酌加析述之案件。
•依法准駁，但案情特殊須加說明之案件。
•須限時辦發不及先行請⽰之案件。
應於稿面加註「簽稿併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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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稿代簽

3.⼀般案情簡單之文件，直接辦文稿，其置放順序為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辦好
之文稿，置於最上面】
案情簡單，文稿內容已明，勿須另作說明，或例行承轉之案件。此時直接辦稿
陳核判後繕發，不須另行上簽者，稱為以稿代簽。以稿代簽之案件應在來文註
明「以稿代簽」後承辦員蓋章即可，公文稿依程序陳核判發。其種類如下：

•例行承轉之案件。
•⼀般案情簡單案件。
應於稿面加註「以稿代簽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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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書寫格式、用語規矩，下筆為文，斟酌再三
態度嚴正平和、語氣不失立場
格式正確、條理分明、要言不繁、用詞精準
勤閱舊卷、慎讀來文

共勉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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